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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變更歷程 

公展結束前更新案範圍 
面積：1,929.00㎡ 

 

105.08.30協調會後擴大範圍 
面積：2,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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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變更歷程 

第1次專案小組人民陳情擴大範圍 
原更新單元面積：2,535.00㎡ 

陳情擴大面積：280.00 ㎡ 

 

第三次小組更新單元範圍 
面積：2,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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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地160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義務告知 

排除納入鄰地同小段1601地號說明： 
○協調結果 
 本案從105.5.28至106.4.27歷經三次自辦協

調會及一次公辦協調會，該筆土地4位所有
權人同意比例為50%(1、4樓不同意，2、3

樓同意)，為避免後續產生不同意戶於權利
變換階段時須配合強制拆除之複雜行政程
序，影響本案穩定性，因此排除納入新峰
段1601地號。 

○經主管機關要求補充相關資訊予地主 
 107.03.08配合主管機關要求以雙掛號告知

該土地4位所有權人相關權益。 

 依據汐止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規定，指定現有巷道建築者及面臨計畫
道路寬度未達8公尺者，其住宅區容積率不
得大於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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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地1601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義務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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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進度 

更新單元範圍辦理歷程 

 

 

 

 

 

 

 

 

 

 

 

 
 

 

 

 

 

 

 

 

 

 

 

 

 

 

 

 

 

 

 

 

 

 

 

 

 

 

 

 

階段 日期 

自辦公聽會 103年12月4日 

【送件版】計畫書報核 103年12月19日 

【第一次補正版】計畫書掛件 104年2月13日 

【第二次補正版】計畫書掛件 104年5月8日 

【公開展覽期間】（30日） 104年11月26日至104年12月26日 

公辦公聽會 104年12月10日 

鄰地地主協調會後陳情擴大範圍 105年1月22日 

第一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專案小組會 105年4月20日 

召開與鄰地1601地號之公辦範圍協調會 105年8月30日 

第二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專案小組會 106年4月7日 

第三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專案小組會 10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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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貳、計畫地區與範圍 

參、實施者 

肆、現況分析 

伍、細部計畫及圖說 

陸、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捌、實施方式及相關費用負擔 

玖、拆遷安置計畫 

壹拾、財務計畫 

目錄 



都 

市 

再 

生 

． 

相 

逢 

富 

達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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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 
 本更新單元之劃定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及新北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103.05.01）等規定辦理，本更新單元基地屬「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範圍內。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103.05.01） 
 本案符合劃定基準第5點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

巷道，且面積達1,500㎡者，並符合環境檢討指標（4）、（7）二項。 

○免擬具事業概要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之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地區者，除依第7條規定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略），依第10條第2項規定，其同意比例已達第22條規定者，得免擬具都市
更新事業概要。 

 

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19條、22條、25條規定辦理。 

○事業計畫公聽會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並邀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當地居
民，並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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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同意比例 
○本案比例之計算如下： 

 

 

 
 

項目 

【104.12.26】公展版 【107.03.13】第三次小組會前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全區總和 

（A＝a＋b） 
1,929.00 23 2,848.95 22 2,535.00 36 3,896.02 34 

公有（a） 47.75 1 104.40 1 47.75 1 104.40 1 

私有 

（b＝A－a） 
1,881.25 22 2,744.55 21 2,487.25 35 3,791.62 33 

排除總和 

（c） 
0 0 0 0 0 0 0 0 

計算總和 

（B＝b－c） 
1,881.25 22 2,744.55 21 2,487.25 35 3,791.62 33 

私有同意數 

（C） 
1,595.25 20 2,626.47 20 2,129.25 32 3,673.54 32 

同意比例 

（%） 
84.80% 90.91% 95.70% 95.24% 85.61% 91.43% 96.89% 96.97% 

法定同意比例 

（%）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本案同意比例統計至本次小組審議會前，範圍內僅三名所有權人分別因健康因素、管理
組織規範及法人解散清算中無法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原則上皆可配合權利變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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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本更新單元位於新北市汐止區 

 東臨同小段954、1072地號、南臨1601地號、西臨秀峰路、北臨新台五路二段 

 

貳、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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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實施者及各單位資訊 

實施者： 
○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燈城 

 統一編號：12860948 

 公司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69號2樓 

 聯絡電話：（02）8787-8096 

規劃團隊： 
○規劃單位：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張維仁 

 聯絡電話：（02）2728-2927#117 

 聯絡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1號8樓 

○建築設計：沈國皓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43巷18-1號 

 聯絡電話：（02）2754-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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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基地區位 新北市汐止區 

基地地段 新峰段 

基地地號 1602、1603、1604、
1605、1606、1607、
1608、1609、1610、
1611、1612、1613、
1614、1615、1616、
1617、1618、 

1714（部分） 

土地筆數 18筆 

土地面積 2,535.00㎡ 

私有人數 35人 

公有人數 1人 

總人數 36人 

肆、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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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權屬 

基地區位 新北市汐止區 

基地地段 新峰段 

基地建號 221、661、662、
663、664、665、
666、1186、1188、
1205、1524、1525、
1526、1579、1580、
1581、1582、1583、
1593、1673、1674、
1675、1676、2778、
3716、5432、118、
1187、1189、1199、
1200、1600、1720、
1721、1722、1723 

建物筆數 36筆 

建物面積 3,896.02㎡ 

私有人數 33人 

公有人數 1人 

總人數 34人 

肆、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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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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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分析 

附近地區交通現況 

主
要
道
路 

經由新台五路
二段往東可至
基隆市，往西
可至臺北市南
港區。 

次
要
道
路 

以仁愛路、秀
峰路、福安街
及新興路為主。 

 

大
眾
運
輸 

距汐止火車站
步行約5分鐘。 

其餘公車站牌
步行距離約
1~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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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相關都市計畫 

都市
計畫 

 

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 

土管
要點 

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
討）（第二階
段）案。 

使用
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50% 

容積率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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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全區劃定為「重建區段」，無整建及維護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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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設計建蔽率獎勵 

 本案法定建蔽率：50%。 

 設計建蔽率：37.38% 

 獎勵面積：6,084.00×3%=182.52㎡ 

 占法容比例：3.00%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本案於新台五路二段、西側秀峰路及
南側秀峰路81巷均退縮4米至6米人行
步道。 

 退縮面積：685.37㎡ 

 臨路係數（3條）：1.8倍 

 獎勵面積:685.37㎡×1.8=1,233.67㎡ 

 占法容比例：20.27% 

 

 

容積獎勵試算表(1/3) 

※最終獎勵值須經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核定始得確認。 

項目 數值 

基 
本 
資 
料 

基地面積 2,535.00㎡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6,084.00㎡ 

項目 面積（㎡） 比例（%） 

容 
積 
獎 
勵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設計建蔽率 182.52 3.00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1,233.67 20.27 

綠建築設計獎勵 365.04 6.00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217.68 3.57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合計 1,998.91 32.84 

容積移轉 1,825.20 30.00 

合計 3,824.11 62.84 

允建總容積 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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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綠建築設計獎勵 

 本案擬申請銀級綠建築 

 獎勵比例：法定容積之6% 

 獎勵面積：6,084.00×6%=365.04㎡ 

 保證金：21,592,116元 

 管理維護費用：1,079,606元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本案四層以上土地面積為907.00㎡ 

 坐落基地法定容積：2,176.80㎡ 

 獎勵比例：坐落基地法容之10% 

 獎勵面積：217.68㎡ 

 占法容比例：3.57% 

 

容積獎勵試算表(2/3) 

※最終獎勵值須經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核定始得確認。 

項目 數值 

基 
本 
資 
料 

基地面積 2,535.00㎡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6,084.00㎡ 

項目 面積（㎡） 比例（%） 

容 
積 
獎 
勵 

都市
更新
獎勵 

設計建蔽率 182.52 3.00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1,233.67 20.27 

綠建築設計獎勵 365.04 6.00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
物 

217.68 3.57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合計 1,998.91 32.84 

容積移轉 1,825.20 30.00 

合計 3,824.11 62.84 

允建總容積 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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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容積獎勵試算表(3/3) 

※最終獎勵值須經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核定始得確認。 

○第二次小組申請獎勵項目 ○第三次小組申請獎勵項目 

項目 數值 

基 
本 
資 
料 

基地面積 2,535.00㎡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6,084.00㎡ 

項目 面積（㎡） 比例（%） 

容 
積 
獎 
勵 

都市
更新
獎勵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951.24 15.63 

綠建築設計獎勵 365.04 6.00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217.68 3.57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合計 1,533.96 25.20 

容積移轉 2,129.40 35.00 

合計 3,663.36 60.20 

允建總容積 9,747.36 

項目 數值 

基 
本 
資 
料 

基地面積 2,535.00㎡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6,084.00㎡ 

項目 面積（㎡） 比例（%） 

容 
積 
獎 
勵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設計建蔽率 182.52 3.00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1,233.67 20.27 

綠建築設計獎勵 365.04 6.00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217.68 3.57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合計 1,998.91 32.84 

容積移轉 1,825.20 30.00 

合計 3,824.11 62.84 

允建總容積 9,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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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一層綠化植栽及基地面積計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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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地面層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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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退縮人行步道面積計算圖-一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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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退縮人行步道面積計算圖-二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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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四層以上建物坐落基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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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及相關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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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式及相關費用分擔 

實施方式 
○本案由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並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規定，以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選配原則 
○原樓層原位次分配：如有其他選配需求，經實施者同意後不在此限。 

有關費用分擔 
○共同負擔項目分類如下 

 工程費用（A）   

 權利變換費用（B） 

 貸款利息（C） 

 稅捐（D） 

 管理費用（E） 

 其他必要業務費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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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拆遷安置計畫 

地上物拆遷計畫 
○應拆除建築物 
 本案應拆除建築物包括合法建築物及增建物 

○通知公告拆遷日、預定公告拆遷日、拆除費用 
 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規定，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且同意比例已達法定標準，俟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後，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並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通知公告拆遷日依下列規定辦
理： 

 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之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通知建
築物所有權人應領之補償金額。 

 有關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9條第1項之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10日內，通知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
機關或執行法院。 

○預定公告拆遷日 
 本案預定公告拆遷日為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3個月（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2個月），
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公告拆遷日屆至起1個月內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或遷
移者由實施者代為拆除或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 

○拆除費用 
 合法建築物實施者承諾無條件拆除，費用實施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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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

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其建築物拆除或遷移費用可
由補償人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本案建築物拆除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補償費不另扣除
。 

 本案於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依估價師實際查估之結果為準。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租金補貼：本案於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依估價師實際查估之租金為準。 

 

 搬遷補貼：原住戶於建物拆除前遷出時，每戶分別補貼30,000元之搬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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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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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財務計畫 

成本說明 
○建築規劃對共同負擔之影響說明 
 營建費用受建築師規劃之樓層高度、開挖深度及建材等級影響；其樓層、建材等級越

高、開挖越深，營建費用越高，共同負擔費用亦隨之增加。 

實施方式 
○本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104.01.16修正發布版本）【1】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項目 金額 備註 

壹 

、 

工 

程 

費 

用 

︵ 

A 

︶ 

重 

建 

費 

用 

（一）建築設計費用  15,709,000  依契約提列 

（二）營建費用（RC構造） 614,944,159   

（三）空氣污染防制費 58,514   

（四） 

其他 

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2,157,819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8,775,000   

3.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221,564 

4.其他項目 

(1)建築物結構外審費 172,157   

(2)綠建築顧問費 1,000,000   

(3)景觀設計費用  1,200,000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 4,506,456 

工程費用（A）合計： 644,23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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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2】 

 

壹拾、財務計畫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項目 金額 備註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 

B 

︶ 

一、調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5,620,000  依契約提列 

（二）不動產估價費用 1,410,000 

（三）土地複丈費 72,000   

（四）鑽探費用  375,000   

（五）鄰房鑑定費用  2,023,000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 210,000 依契約提列 

三、土地改良物拆
遷補償費用 

（一）合法建築物 10,112,828    

（二）非合法建築物 - 

（三）其他土地改良物 1,883,751 

四、拆遷安置費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建物租金補貼） 24,484,922 
  

  

五、地籍整理費用 
地籍整理費用（含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2,340,000   

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1,053,000   

六、審查費用（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準基本項目提列）  110,000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49,69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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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3】 

 

壹拾、財務計畫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項目 金額 備註 

參、貸款利息 

（C） 
貸款利息（C）合計： 27,368,484 

肆、稅捐 

（D） 

一、印花稅 703,420    

二、營業稅 23,057,795 

稅捐（D）合計： 23,761,215 

伍、 

管理費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E1） - 

二、信託費用（E2） 5,204,475 

三、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E3） 44,283,419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48,309,184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102,556,914 

管理費用（E）合計： 200,353,992 

陸、其他 

（F） 

一、容積移轉費用 55,584,185 

其他（F）合計： 55,584,185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總計： 1,005,507,047 

更新後總價值： 1,923,217,500 

共同負擔比： 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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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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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一、容積獎勵意見如下： 
（一）有關申請設計建蔽率獎勵綠覆率檢討部分，其計算式及結果應由建築師簽證檢
討負責。 

○未來配合補充建築師簽證。 

（二）有關申請人行步道獎勵部分，請套繪周邊現況，並於圖面標示留設鋪面材質之
相關圖說，以利審議。 

○有關人行步道套繪周邊現況及留設鋪面材質，詳都審報告書6-12頁。 

 

二、有關本案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請檢附經消防局檢核通過之相關防
災計畫圖及檢討圖面 
○本案已配合相關規定設計防災規劃，並經消防局審核通過，詳都審報告書5-16頁。 

 

三、有關營建費用部分，營建單價之物價調整基準日須與權利變換計畫
之估價基準日一致，本案為分送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故於事業計
畫內不應調整 
○本案目前未調整物價指數，待本案進行至權利變換計畫時，再依估價基準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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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四、計畫書內容部分： 
（一）本案提列信託費用，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另表15-1與P15-8數值不同，請釐清
後修正。 

○經釐清係事業計畫書P.15-8頁誤植，正確數值為5,204,475元，已修正。 

（二）重建費用提列建築物結構外審費、綠建築顧問費及景觀設計費用，未來應出具
契約佐證。 

○詳建築師簡報說明。 

（三）有關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用，請實施者逕洽都市設計科確認內容無誤。 

○本案依「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規定設置管理維護
基金 685.37㎡×5,000(元/㎡) = 3,426,850元，撥付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專款專用，
後續洽詢都市設計科確認。 

（四）相關計畫書圖內容誤植或缺漏，請通盤檢視並修正。 

○如有誤植或缺漏，配合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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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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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1/11)： 
（一）本案歷次人民陳情意見詳附件─人民陳情綜理表，本案尚有部分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
新，有關溝通協調情形，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 公辦公聽會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提案討論事項 

編號 提議人 陳情意見 備註 

1 
所有權人周OO先生（秀峰路
OO號1樓）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北側新台五路上的天橋可不可以拆除?南側秀峰 路OO巷
為什麼沒有在範圍內？ 

  

2 
鄰地地主方OO先生（秀峰路
OO號1樓） 

我們秀峰路OO號跟OO號都沒有在更新單元範圍內，可是我們的建築物也都
將近40年已老舊不堪，是不是也要一併納入規劃？ 

  

3 
鄰地地主石OO小姐（秀峰路

OO號） 

一 現在都說是因為秀峰路77號2樓還沒談好，所以導致我們後面79號這邊
沒有辦法納入，所以希望委員會可以說服OO號2樓，其他地主也可以一
起努力合作，如果地主有稍微想要多一點，實施者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是否能釋出善意，若非過分的要求，我想在座的各位住戶應該都不會
有意見，希望實施者盡量溝通整合，因為大家都希望本都更案能夠趕快
促成。 

二 若僅一家不同意，要靠實施者和政府合作才可以談成，所以政府要跟實
施者一起努力。 

  

4 
鄰地地主黃OOO，丈夫李OO

代(秀峰路OO號2樓) 
目前法律上有沒有強制執行的機制去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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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2/11)： 
○ 第1次專案小組前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提案討論事項 

編號 提議人 陳情意見 備註 

1 

方OO、闕OO、周OO、
廖OOO、陳OO、石OO、
黃OO、黃OOO、陳OO、
陳OO、陳OOO等11人 

105/1/22 

我們是汐止區秀峰路OO號、OO號及秀峰路OO巷O號的住戶，經
由綠意開發公司接洽與舉辦公聽會的過程中，有一直表達我們想
要一起參加「擬訂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1611地號等13筆土地」都
市更新案的意願，但是綠意開發公司表示因為礙於部分地主尚未
同意，不想造成之後強制拆除的問題，沒有辦法將範圍擴大到我
們這邊，但是因為我們這幾戶房子的狀況40幾年也很老舊，防火
與耐震都是問題，OO號一樓又有部分供OO巷鄰房穿越到秀峰路
影響到所有權人的權益。 

經綠意開發與全體鄰地地主長期溝通，原本不同意的地主現在已
經同意了，所以如果我們還是有意願要一起都市更新，政府機關
也同意的話，範圍就可以擴大了，而我們這幾戶經由溝通及討論
後，幾乎大家都一致表達想要參加的意願，下面是我們連署的簽
名，希望各位政府各級長官可以考量到我們這些住戶的權益，以
及都市更新希望改善居住環境的美意，同意將我們納入都市更新
的範圍一起進行改建。但是我們也從綠意開發公司那邊得知，今
年開始可以申請的獎勵法規有變動，所以我們也想請各位長官可
以同意我們之新納入範圍，能適用之前送件時的法規，不然如果
因為我們新加進來的範圍要適用新法規，權益影響很大，那麼部
分地主意願可能又有改變，這樣我們奮鬥、辛苦多年改建的期望
又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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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意見(3/11)： 
○ 第1次專案小組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提議人 陳情意見 備註 

1 

鄰地地主吳OO(汐
止區秀峰路OO巷
O號1樓)、鄰地地
主林OO (汐止區秀
峰路OO巷O號O樓
)、鄰地地主吳OO 

(汐止區秀峰路OO

巷O號O樓)、鄰地
地主曹OO (汐止區
秀峰路OO巷O號O

樓)(含書面意見) 

我們強烈表達我們全部住戶都希望加入本案都市更新的意願。 

(一)都市更新的目的，在於政府利用容積獎勵的方式，來解決建物老舊的問題。我
們強烈希望政府能保障我們住的安全，不要讓我們一直只能居住在老舊建物中，
等到發生大地震，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憾。 

(二)我們希望政府能多給建設公司獎勵的誘因，（近火車站、未來的汐止捷運站、
市公所、運動公園等），但我們這區根本就像都市精華區中老舊頹敗的一區。 

(三)這裡的都市計畫道路，等了好幾十年，政府還是沒錢開闢。建商怕麻煩，東蓋
一塊西蓋一塊，整個街廓就像狗啃的，零星又破碎，反而造成有問題的老舊建
物，永遠等不到解決的一天。 

(四)現在地震等天然災害頻傳，請政府不要讓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永遠等不到
希望，我們希望政府雖然沒錢來把計畫道路開闢，沒錢來建設我們社區，但至
少鼓勵、要求、提供更高的獎利容積誘因，來解決我們老百姓「住的安全」，
不要讓憾事一再發生，這是我們深沉的懇求。 

(五)我們的房子已經非常老舊，政府鼓勵防災型都市更新，目的就是要解決我們這
些老舊建物的問題，現在有機會參與都市更新，我們懇請將我們劃入計畫範圍，
讓我們能有一個「住的安心」的機會。 

(六)過去我們根本從未被通知，也沒有本都更案的任何資訊，剛好最近收到綠意公
司來函，詢問我們建築物部分土地參與都更的意願，但是，我們與秀峰路81巷
1號是同一批蓋的房子，我們屬於同一個街廓，而且，我們的土地也全部都是
住宅區。把我們加入本案，才符合都市更新的精神，讓都更更完整。 

(七)我們建物隔壁是七樓蓋的電梯華廈，後面整片是國泰蓋的社區，如果這次都更
沒有把我們納入，我們將變成孤兒，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等到都更，我們的房子
已經老舊，問題很多，我們也沒有能力去買新房，希望讓我們加入本案都更，
讓我們有機會能生活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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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意見(4/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人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調過程詳下表： 

 

 

 

 

 

 

 

 

 

 

 

階段 日期 

第一次自辦協調會 105年5月28日 

寄送第一次自辦協調會會議紀錄及意願調查表 105年6月2日 

親送會議紀錄等相關文件予所有權人並訪談住戶 105年6月25日 

申請召開公辦協調諮詢小組 105年6月28日 

訪談住戶並取得四樓曹小姐之意願調查表 105年8月27日 

召開公辦協調諮詢小組 105年8月30日 

第二次自辦協調會 105年9月23日 

寄送第二次自辦協調會會議紀錄 105年10月3日 

第三次自辦協調會 10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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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意見(5/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
人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
調過程： 

○第一次鄰地協調會會議紀錄
（10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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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意見(6/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
人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
調過程： 

○逾期招領後親送相關文件與陳
情人（105.06.25~10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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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人民陳情意見(7/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人
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調過
程： 

○訪談紀錄-略 

（105.06.25~105.08.27） 
 105.06.25第一次拜訪未碰到3樓吳

小姐及4樓曹小姐。 

 105.08.25再次前往，仍未接洽到
前述所有權人。 

 105.08.27接洽到曹小姐本人，並
表達不願參與都市更新之意願。 

 105.08.30曹小姐再次發文給都更
處表達不願參與都更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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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27-4F曹小姐出具之意願書 

 

 

 

 

 

 

 

 

 

 

○ 105.08.30-4F曹小姐之陳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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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8/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
人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
調過程： 

○公辦範圍諮詢協調會會議紀
錄-略（10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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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9/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人
陳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調過
程： 

○第二次鄰地協調會-略 

（105.09.23) 
 1樓吳先生簽署都更同意書，並

表達希望原地重建之意願。 

 2樓林先生未交付都更同意書。 

 3樓吳小姐出具都更同意書。 

 4樓曹小姐未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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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10/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人陳情欲
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調過程： 

○第三次鄰地協調會（106.04.27) 
 僅1樓吳先生出席會議，其表達如果可

以加強其所有之建物結構安全，不一定
要加入本案更新範圍，或也可以將現有
房屋賣給實施者，再換購更新後房地。 

 表示不希望拖延到前面地主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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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11/11)： 
有關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所有權人陳
情欲納入本案更新範圍，協調過程： 

○曹小姐再出具之不同意書 

（106.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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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單元範圍： 
(一)有關基地南側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地主於前次小組陳情納入更新單元範圍部分，
經實施者協調評估後，不予納入，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本案截至第三次小組開會前之同意比例 

 

 

 

 

 

 

 

 

○ 1F吳先生105年9月23日第二次協調會上原有出具事業計畫同意書；惟其105年10

月21日時另出具聲明書，聲明若本案陳情納入範圍至105年11月8日止，陳情土地
倘無法全部同意參與本案，則原簽署之同意書作廢(同意書及聲明書詳後附)。 

 

 

樓層 姓名 意願書繳回 同意書繳回 是否同意納入本案 備註 

1F 吳先生 是 是(105年9月23) 否 原同意書作廢 

2F 林先生 否 是(106年5月2日) 是 

3F 吳小姐 是 是(105年9月23) 是 

4F 曹小姐 是 否(106年5月9日) 否 

總計 4人 3份 3份 

同意比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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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單元範圍： 
(一)有關基地南側鄰地新峰段1601地號地主於前次小組陳情納入更新單元範圍部分，
經實施者協調評估後，不予納入，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本案實施者依據第二次小組會議紀錄於會議後90日內，民國106年4月27日召開本
案第三次鄰地協調會，會議當日僅1樓吳先生出席，當日吳先生並未簽署事業計
畫同意書。 

○民國106年5月2日時收到2樓林先生所簽署之事業計畫同意書。 

○經由民國106年5月12日新北更事字第1063533690號函轉知，民國106年5月9日4樓
曹小姐再次出具陳情意見書遞交新北市政府都更處，表達不願加入本都市更新案
，且不同意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故本案鄰地同意比例截至第三次小組會召開前一日為50%（2、3樓同意，1、4樓
不同意），故為避免後續產生不同意戶於權利變換階段時須配合強制拆除之複雜
行政程序，影響本案穩定性，因此排除納入新峰段1601地號。 

(二)本案東南側範圍內似有鄰地建築物佔用情形，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本案東南側T棚為範圍內160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搭建之增建物，現況用於停
放腳踏車及機車，後續可配合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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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容積獎勵： 
（一）設計建蔽率：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另請市府工務局協助確認本案建
蔽率計算。 
○ 詳都審報告書2-21、4-01及事業計畫書P.10-2、P.11-1。 

（二）人行步道：本次小組新增南側鄰秀峰路81巷範圍，申請獎勵面積計算方式有
誤，請修正;另實施者業依前次小組意見調整設計，有關本案與新台五路二段之人行
步道及公有人行道介面銜接之處理方式及串連性，以上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 有關本案南側鄰秀峰路81巷退縮方式，依規定沿建築線退縮4米人行步道及巷道供車行，

惟臨接新峰段1601地號部分因地籍線切割，故退縮形狀較不完整(詳後附建築線指示圖)。 

○ 有關人行步道銜接方式詳建築師簡報。 

（三）綠建築：本案適用2012年版本綠建築指標評估系統，請實施者說明綠建築設
計相關評估指標之得分情形(42.05分)及評估結果，並請台灣建築中心提供意見後，
提請討論。 
○ 詳都審報告書3-08~3-23。 

（四）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經查核後符合規定，提請確認。 

（五）容積移轉：請實施者說明計算式內容，提請都市設計委員討論。 
○ 依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條，容積移轉費用為實施者依據市場行情提列；容積移轉費用＝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基準容積率×平均公告土地現值（民國103年）的100%提列。 

○ 容積移轉費用＝1,825.20㎡÷240%×73,089 元/㎡×100%＝55,584,1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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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規劃設計(1/2)： 
（一）垃圾儲存空間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規定有關垃圾儲存空間應以人
行使用不穿越車道且接近垂直動線為原則作設置，請實施者就本案人行使用動線規
劃之內容說明後，提請討論。 

（二）本案車道出入口設置位置部分，面臨基地南側秀峰路81巷，有關人民陳情車
道設置位置、汽機車出入動線、周邊居民使用之相容性及與鄰房溝通協調情形，請
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以上詳建築師簡報說明。 

（三）有關本案社會住宅之規劃設計，請實施者說明，並請城鄉發展局表示意見後
，提請討論。 

○於民國106年6月2日電訪新北市城鄉局住宅發展科，其表示目前有關於社會住宅
之坪型設計需求仍依104年版本為主；本案經考量汐止區當地居住及市場需求後
，擬提供2~4房之房型，其坪數約為18.08坪~24.56坪，符合其設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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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規劃設計(2/2)： 
（四）更新單元東側涉及基地內溝渠事宜，有關溝渠使用需求、管路設計等更新後
相關處理方式，請實施者說明，並請水利局表示意見後，提請討論。 

（五）更新單元周邊道路現況(西側秀峰路、南側秀峰路81巷)及更新後車行動線，請
實施者說明規劃內容後，提請討論。 

（六）更新單元北側新台五路二段現況設置有天橋，西側秀峰路現況開闢未足8公尺
，請實施者說明本案救災活動空間規劃，並請消防局表示意見後，提請討論。 

○以上詳建築師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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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維護計畫部分(1/2)： 
（一）公寓大廈管理規約：有關開放空間管理維護事項，請實施者說明內容後，提
請確認。另請城鄉發展局協助檢視。 

○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部分（面積共745.90平方公尺，包含申
請人行步道獎勵面積為685.37平方公尺及開放空間60.53平方公尺），依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規劃為公共使用空間，應提供公共使用，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其後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亦不得變更，並納入後續預售契約載明。 

○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申請人行步道獎勵面積部分(面積為685.37平方公尺)，依「
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第三點附件提列，共提列
3,426,850元(每5,000元/㎡)，提撥至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中專款專用，並納入後
續預售契約載明。 

○由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不特定
公眾使用，通行範圍不得設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非經主管機關
同意不得變更使用性質，應設置告示牌標示通路範圍，並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
置。 

 

 

 

 

 



59 

都 

市 

再 

生 

． 

相 

逢 

富 

達 

提案討論事項 

五、管理維護計畫部分(2/2)： 
（二）綠建築後續管理維護：請實施者說明內容後，提請確認。 

○本公寓大廈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其有效期限為5年，
期滿前3個月以內必須申請繼續使用，並維持15年。 

○本公寓大廈為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其建築物後續使用，有涉及指標項目或
綠建築等級變更者，或於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期限屆滿而失效時，應向
評定專業機構申請評定通過，報內政部重新認可。 

○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應負使用管理之責，如需變更、裝修或修繕應依本大樓申
請綠建築標章所規定之建材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不得任意變更。 

○管理委員會應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連續申請5期綠建
築標章，並不得任意變更綠建築設施空間與設備。 

○實施者捐贈保證金之5%（共計1,079,606元）作為管理維護費用與管委會專款專
用；該管理維護費用由管委會作為15年之管理維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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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及共同負擔（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提列）： 
（一）人事行政管理費用：提列5.5%，經查符合規定，提請確認。 

（二）銷售管理費用：提列6%，經查符合規定，提請確認。 

（三）風險管理費用：以上限12%提列，請實施者就提列理由說明後，提請討論。 

○近年來政府對於房市政策趨於保守，房地合一稅制亦於105年開始實施，且因房
價從93年至104年已達到相對高點，自105年開始房市呈現量縮價跌趨勢，移轉棟
數亦逐月下降，至106年底市場觀望氣氛濃厚，且本案建物完工日期預估為民國
111年年中，若國內房地產景氣持續低迷，將導致本案銷售風險大增，故建請委
員同意本案「風險管理費」以上限提列。 

（四）信託管理費用：有關該項費用之計算基準，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本案為確保更新案可依計畫進行，更新期間將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等
權利交付信託機構所需之費用，以更新前土地價值加上建築融資費用，並依據通
案行情乘以0.6%。 

○信託管理費用＝（498,446,000元+368,966,496元）×0.6% = 5,204,475 （元）。 

（五）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請實施者說明其計算基準後，提請討論。 

○依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條，容積移轉費用為實施者依據市場行情提列；容積移
轉費用＝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基準容積率×平均公告土地現值（民國103年）的
100%提列。 

○容積移轉費用＝1,825.20㎡÷240%×73,089 元/㎡×100%＝55,584,1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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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配： 
有關事業計畫書P.13-1所載權利變換選配原則「2.原2樓以上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達成
共識，可以選配更新後3樓到9樓房屋。3.財政局另有高樓層選配要求可再行與實施
者溝通協調。」部分，似有限制選配的情況，請實施者說明並請財政局提供意見後
，提請委員討論。 

○本案配合相關意見修正選配原則為：「原地原位分配；更新前1樓所有權人優先
選配更新後1、2樓。」；原2樓以上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達成共識，可以選配更新
後3樓到9樓房屋，若財政局另有高樓層選配要求可再行與實施者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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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託及續建機制(1/3)： 
本案續建機制採信託方式處理，有關本案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之內容、
啟動時點、變更實施者方式，及若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
等，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本案已洽妥彰銀為專案受託人，信託事務內容以提供本案土地、建築物及資金等
信託財產，藉由信託與續建機制，使本案工程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建物使用執
照及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依信託契約之約定於委託人出具書面指示始
將信託財產返還予受益人為目的。本案應移轉予受託銀行之信託財產為： 

(1)本更新單元同意戶之土地與地上建物。 

(2)信託專戶實施者存入之自籌開辦周轉金、興建資金、建築融資、孳息收入、售
屋收入等。 

(3)興建完工後應分配之建物與土地。 

(4)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所取得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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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託及續建機制(2/3)： 
本案續建機制採信託方式處理，有關本案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之內容、
啟動時點、變更實施者方式，及若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
等，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不動產產權之控管，除另有約定外，受託人不具運用決定權，應依委託人指定之
營運範圍或方法妥善管理信託財產。委託人應於信託契約簽署之同時，備妥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印鑑證明正本及信託登記相關書類文件等交由雙方認可之
地政士辦理信託移轉，不動產經辦理信託登記後，由受託銀行負責保管信託登記
之不動產所有權狀及相關文件。 

本案工程完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並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經融資銀行
認可後，受託銀行始得辦理塗銷信託登記，並按實施者提供之「土地及建物分配
清冊」內容，將委託人依權利變換計畫核准內容所應分得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依
委託人或受益人共同出具之書面指示返還予委託人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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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八、信託及續建機制(3/3)： 
本案續建機制採信託方式處理，有關本案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之內容、
啟動時點、變更實施者方式，及若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
等，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本案未能完工續建之處理，於本工程施工期間，倘實施者無力支應工程款達2個
月或無故施工中斷達6個月時，即由受託銀行主動以書面催告，經2次催告未獲限
期改善，並限期催告實施者提出解決方案，實施者逾期仍未提出解決方案時，得
由委託人、融資銀行、承造廠商研議續建方案以達成全案完工。惟經研議協調後
，如無法順利復工，或無法達成協議時，受託銀行得終止本契約，並依信託關係
消滅之約定將信託不動產辦理塗銷信託登記，按現狀返還委託人。信託專戶之款
項於扣除本契約各項費用、稅捐、債務等，經受託銀行結算後，如有剩餘者始返
還予實施者，如有不足者，由實施者補足。 

○受託銀行應每季編製信託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送交委託人，並於信託關係消滅時
，就信託事務之處理作成信託財產結算書及報告書，並取得委託人之承認。 

○委託人於信託目的未完成前，不得中途要求變更實施者與受益人名義。但信託存
續期間內，如有委託人發生被繼承或合併之事實而須變更受益人名義時，不在此
限。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Thanks for Your Concentrating 

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Forng Dar Urban Renewal Consulta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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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 基本資料 
 地號：新峰段1601地號 

 土地面積：280.00㎡ 

 使用分區：第二種住宅區 

 法定容積：672.00㎡ 

 建物：使照登記4層樓，
現況為5層建物 

 建照號碼：68年第2519號 

 使照號碼：69年（汐）第
2740號 

 陳情人：吳OO、林OO 

、吳OO 、曹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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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簽署同意書人之土地及建物產權狀況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地號 
土地持分面積 

（㎡） 
是否同意 

事業計畫 
同意事業計畫 

土地面積（㎡） 

1 周OO 1616 53.00 是 53.00 

2 蘇OO 1616 53.00 是 53.00 

3 陳OO 1616 53.00 是 53.00 

4 廖OOO 1615 53.33 是 53.33 

5 李OO 1615 53.34 是 53.34 

6 王OO 1615 53.33 是 53.33 

7 謝OO 1614 41.00 是 41.00 

8 謝OO 1614 20.50 是 20.50 

9 謝OO 1614 20.50 是 20.50 

10 謝O 1614 82.00 是 82.00 

11 張OO 1608、1613 105.34 是 105.34 

12 張OO 1608、1613 152.33 是 152.33 

13 張OO 1607、1608、1613 153.08 是 153.08 

14 陳OO 1612 170.00      

15 闕OO 1611 177.00 是 177.00 

16 周OO 1610 187.00 是 187.00 

17 詹OO 1609 94.00 是 94.00 

18 詹OO 1609 94.00 是 94.00 

19 黃OO 1607 47.75 是 47.75 

20 陳OO 1607 47.75 是 47.75 

21 陳OO 1617、1618 54.00 是 54.00 

22 秀OOOOOO 1605、1714（部分） 156.00      

23 方OO 1606 45.75 是 45.75 

24 闕OO 1606 45.75 是 45.75 

25 廖OOO 1606 45.75 是 45.75 

26 周OO 1606 45.75 是 45.75 

27 陳OO 1604 21.25 是 21.25 

28 石OO 1604 21.25 是 21.25 

29 黃OO 1604 42.50 是 42.50 

30 黃OOO 1604 85.00 是 85.00 

31 陳OO 1602 45.26 是 45.26 

32 陳OO 1602 75.42 是 75.42 

33 陳OO 1602 30.16 是 30.16 

34 陳OO 1602 30.16 是 30.16 

35 OOOO有限公司 1603 32.00      

合計 35 人      2,487.25  32 人同意       2,129.25  

編號 建物所有權人 建號 
建物權利面積 

（㎡） 
是否同意 
事業計畫 

同意事業計畫 
建物面積（㎡） 

1 謝OOO 1674 100.26 是 100.26  
2 周OO 5432 97.72 是 97.72  
3 蘇OO 664 96.05 是 96.05  
4 陳OO 665 96.05 是 96.05  
5 廖OO 661 96.05 是 96.05  
6 李OO 662 96.05 是 96.05  
7 王OO 663 96.05 是 96.05  
8 謝OOO 1675、3716 122.56 是 122.56  
9 謝OO 3716 11.15 是 11.15  

10 謝OO 1676、3716 111.41 是 111.41  
11 謝O 1673 55.66 是 55.66  
12 張OO 1580、1593 191.94 是 191.94  
13 張OO 1579、1581、1593 296.35 是 296.35  
14 張OO 1582、1583、1593 296.35 是 296.35  
15 陳OO 221 118.08      
16 闕OO 666 225.00 是 225.00  
17 周OO 1524、1525、1526 304.52 是 304.52  
18 詹OO 2778 62.25 是 62.25  
19 詹OO 2778 62.25 是 62.25  
20 黃OO 1188 104.40 是 104.40  
21 陳OO 1186 104.40 是 104.40  
22 方OO 1199 104.40 是 104.40  
23 闕OO 1200 104.40 是 104.40  
24 廖OOO 1187 104.40 是 104.40  
25 周OO 1189 104.40 是 104.40  
26 陳OO 118 49.45 是 49.45  
27 石OO 118 49.45 是 49.45  
28 黃OO 118 98.91 是 98.91  
29 黃OOO 1600 157.42 是 157.42  
30 陳OO 1720 68.56 是 68.56  
31 陳OO 1721、1722、1723 114.26 是 114.26  
32 陳OO 1721、1723 45.70 是 45.70  
33 陳OO 1721、1723 45.72 是 45.72  
合計 33 人       3,791.62  32 人同意        3,6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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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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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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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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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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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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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事業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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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峰段954、1072地號兩筆土地-溝渠用地納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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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人行陸橋美化及東側溝渠整治計畫說明 


